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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徒女士：  
 
《 2004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閣下 2004年 11月 10日的來函收悉，信中就《 2004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
案》 (下稱 “條例草案 ”)徵求本會的意見。  
 
由於本會對條例草案的內容並無任何特定意見，因此，本會不會提交

意見書。然而，本會對條例草案表示支持。  
 
 
 
 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秘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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